
L帕创Sy 目日m 助d SOC 脚

浅析金融危机下的公诉制度
赵军卫 高会肖

摘 要 由于受金触危机的影响 ,大t 企业倒闭、破产 ,失业人口激增.从而引发犯罪数贡剧增. 本丈指出为了应对金触危

机下的犯界形势 ,必须完善我国的公诉制度 ,使之在与犯界活动作斗争的过程中更加行之有效 ,在监赞公安机关和法院的办

案过程中更加有力 ,在构建和谙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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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次贷引起的华尔街风攀 ,现在己经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
机。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一些人为了还债 ,挺而走险 ,通过诈编 ,盗
窃 ,抢劫等犯罪手段来拓展其财浑。而大量的金融机构 ,企业为了保

存实力 ,采取虚假倒闭 ,破产等违法手段规避债务。从而造成犯罪数

量激增 , 使我们本来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当前的犯罪形势。因
此 ,我国必须充分利用 ,合理整合 ,大力完善现有的司法资源。而本文

将以我国的公诉制度为视角 ,来探析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完善我国公诉

制度。

一、公诉制度的含义
所谓公诉制度 ,是指检察机关为依法指控犯罪 ,请求法院开庭审

判并追究其刑事贵任而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的总称 。。其包括审查

起诉权 ,决定起诉和不起诉权 ,公诉变更权 ,出庭支持公诉和抗诉权.

公诉制度发起于中世纪的法国 ,其是为了消除封建割据状态下法制不
统一对追诉犯罪活动带来的影响和监督法院审判 ,维护国王制定的法

律统一实施而问世的二

二、我国现有的公诉制度在应对金胜危机时所存在的不足
随着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现有的公诉制度己经不能适应当前

刑事犯罪数量不断增长的现实。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审查起诉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规定 ,我们不难发觉我国公诉制

度的审查起诉的自由裁量权很小.立法上对不起诉的情形分为三类 ,

分别为法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 。特别是把酌定不起诉
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 , 己经远远与当今日益增长的犯罪现实
不适应 ,从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无法应对浩如烟海的违法犯罪案件 ,

检察机关难以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来实现诉讼经

济的目的。

(二)现有的公诉制度与刑罚的目的相违背

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 ,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

下的罪行.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 ,并规劝其他人不要重蹈搜辙是

刑罚的真正用惫.0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犯罪多为诈编 , 盗窃等主观恶

性极小 ,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对其中一些不需要提起公诉 ,但又

需要保留一段时间对被告人进行考察和教育 ,如果其己不具有社会危

害性 ,也就没有必要对其提起起诉.而仅仅对其进行行政等方面的处

罚 ,从而实现非犯罪化。因为此时刑罚对此类被告人已没有任何的现

实意义 ,如果对其判以刑罚 ,那么就与刑罚的初衷相违背 ,但这种好的

做法却没有合法依据。

(三)橄回起诉制度不合理

刑事诉讼是由按照一定顺序相互衔接的一系列诉讼行为构成的。
在一般情形下 ,当一个诉讼阶段结束 ,程序的主导者会根据证据所认
定的事实和法律的规定 ,或者将案件移交到下一个诉讼阶段 ,或者终

结程序 。。但是 , 由于案件本身的复杂性或者其他原因 , 在有些情形

下 ,诉讼有可能形成“程序倒流”。撤回起诉制度就是一种“程序倒流” ,

这种撤回起诉制度是以牺牲被告的权益为代价来维护检察机关自身

部门利益.这种程序上的倒流 ,使被追诉人被 “嫌疑 ”的特殊身份未消

除 ,也没有解除对其己经采取的人身 、财产方面的限制 ,这无疑是检察

机关自身的错误最后却由被告来为其买单 ,是一种漠视人权的体现.

并且这种做法同时也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 所以在发现不存在犯

罪事实、 犯罪事实并非实行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奉责任

的 ,法院应当做出宜告被告人无罪的判决。

三、金胜危机下完普我国公诉制度的立法构想

(一)扩大审查起诉.l 度的自由裁童权

传统刑法以报应主义为中心 ,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法的进化 ,刑罚
由强调特殊预防转化为更加重视一般预防 ,采取刑罚个别化原则 ,从

而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谦抑价值 。为了适应刑罚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
公诉制度就要对一些按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轻嫩

案件进行非犯罪化处理 ,从而来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浑 ,实现诉讼经济
目的。因此 ,我们应把酌定不起诉的条件由原来的 “犯罪情节轻徽 ”变

为“依照刑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从而来扩大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制度的自由裁量权 ,把许多不需要迫诉案件关闭在诉讼的大门

之外 ,使有限的司法资源用在那些严重的危害社会的案件上。

《二)建立哲坟起诉例度
暂级起诉又称“附条件不起诉” ,它是指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暂

时不予起诉 ,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 ,检察机关根据其

履行义务的情况及悔罪的表现再决定是否对其提起公诉.。暂缓起诉

制度和我国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 ,其将大t 的轻撇犯罪行

为进行了非犯罪化处理 ,它“宽”的有理 , “宽”的有度. 在受金融危机
的影响下 ,大量的犯罪都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而步入了犯罪的迷途 ,

如果对其附条件不起诉 ,其能改过自新 ,在规定的时期内履行了一定

的义务 ,检察机关也就没有必要对其提起公诉。

《三 》斌予检察机关童刑建议权
量刑建议权是公诉人依照法律所享有的在庭审过程中向法官提

出量刑建议的权力.定罪和量刑构成了一份完整的刑事判决书 ,一般

情况下 ,控辩双方对罪名的认定没有争议 ,但是由于我国法定刑设皿

的不够科学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 ,造成控辩双方往往在量刑上分

歧比较大。故在现实中 ,检察机关常常以童刑崎轻或者崎重为由而提

起抗诉.如果斌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 ,公诉人在法庭中就明确地提

出量刑建议 ,从而引起控辩双方就t 刑问题的争论.双方在辩论的过

程中就会对自己的观点能否被法官支持有一个大致的预侧. 在这个

基础上 ,法官做出一个判决 ,并对量刑结果所依据的理由做出说明 ,控

辩双方对这个结果都比较容易接受 ,这样就可以减少上诉 、抗诉的案

件的产生 ,节约司法资源和诉讼成本 ,很好的解决金融危机背景下犯

罪数量剧增的问题.

(四)度止撅回起诉制度

这种盘回起诉制度是一种程序上的倒流 ,不仅浪费宝贵的司法资
源 ,而且是一种以牺牲被告的权益为代价来维护检察机关自身部门利

益的制度 ,严重的侵犯人权 ,这种制度的存在与民主法治国家的宗旨

相违背 ,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符 ,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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